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开封市财政局：
开港大道PPP项目合同外新增运维服务项目于2024年4月18日发布了采购意向，按照《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》和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号）要求，招标（采购）公告发布之日前至少30日发布采购意向。本项目上次采购服务期为3年，自2021年5月12日至2024年5月11日止。因项目采购资金于2024年4月11日才落实归集手续，项目采购意向发布较迟。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安排及要求，按原计划无法在服务期结束前完成招投标程序，需在未满足采购意向公开30日的条件下提前发布招标公告。

特此说明。


开封市交通运输局
2024年4月18日

